

行业标准《书刊气味评价方法》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2021年秋季开学季，一则关于教材存在异味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央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以下简称“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秉持服务大局与行业管理、服务行业与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宗旨，主动了解事件情况，积极研究应对举措，并以此为契机，启动书刊气味问题的研究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下，2021年11月至2023年7月，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组织行业相关单位开展调研，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研讨交流，探索书刊气味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填补行业书刊气味检测标准的空白，更好地引领和指导行业发展，更及时地回应国家关心、社会关切与人民群众关注，2024年初，在前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经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印刷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书刊气味检测标准的研制立项计划。2024年12月，行业标准计划项目《书刊气味测试方法》获批立项，立项计划号：CY 202413，由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70）归口管理。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的预研和筹备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5]本标准项目由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主导，印刷标委会高度重视此标准的研制工作，给予了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2023年10月25日，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组织相关单位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召开了第一次标准预研会议，对前期书刊气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确定了标准研制的基本方向。会后，预研组广泛收集、系统分析其他行业气味检测方法和相关技术文献、资料，结合行业实际情况，确定了采用感官分析的测试方法，并形成了预研稿。
2023年11月3日，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组织相关单位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第二次标准预研会议，会上对书刊气味检测方法预研稿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会后梳理完善，形成了标准立项草案稿。
2.标准的立项
2024年1月，印刷标委会组织标准主导单位完善了本标准项目的申报立项文件，并于2024年2月5日至2024年2月26日，组织印刷标委会全体委员完成了本标准的立项审查及投票工作。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查和批准，2024年12月4日本标准正式获批行业标准立项，项目编号为CY 202413，项目名称为《书刊气味测试方法》。
3.标准起草单位的征集
标准项目计划下达后，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3月31日，印刷标委会通过印标委网站、各微信群及多种渠道，面向全行业广泛征集该标准的起草单位，共征集到十余家起草单位，涵盖出版单位、印刷企业、质检机构、相关原辅材料生产企业、行业组织等，共同组成了起草组，并建立了起草组工作微信群。
4.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标准立项后，标准主导单位对标准草案不断地进行讨论、修改和完善，形成了起草组第一次讨论稿。
2025年7月15日，印刷标委会秘书处在广东东莞组织召开了该标准的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对标准的题目、框架、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重点内容如下：
（1）会议确定，本标准执笔小组成员为：王伟、丁志伟、陈润权、汪剑。确定王伟为执笔小组组长。
（2）会议讨论了本文件中关于图书气味的测定问题，确定以评价员的主观判定作为依据，并认为将标准名称改为《书刊气味评价方法》更为精准。
（3）会议讨论标准范围，确定将范围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书刊气味评价的相关要求，描述了分级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图书、期刊等纸质阅读类印刷品的气味感官分析及评价，本册、报纸、目录、说明书、宣传册、非出版物的书册、单页、卡片等纸质印刷品的评价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气味用途印制产品的评价。
（4）会议确定，本标准的框架为：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原理；5仪器和设施；6样品制备；7评价；8结果计算；9试验报告。
（5）综合各方面因素，会议确定样品存放容器为气体采样袋。采样袋使用塑料袋或者铝箔袋，待实验验证后确定。
（6）参会专家初步讨论了本文件的样品制备和评价中几个具体条款。
（7）会议确定，气味强度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中删掉愉悦度的描述，只保留气味判定的内容。
[bookmark: OLE_LINK25]（8）会议确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提供不同工艺生产的产品，由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组织做样品检测，检测后执笔小组完善标准讨论稿内容。
5.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根据起草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2025年11月，中宣部出版产品质检中心开展了样品检测工作。执笔组结合实验验证结果，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形成了起草组第二次讨论稿。
2025年11月18日，印刷标委会秘书处在江苏南京组织召开了该标准的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对标准的名称、框架、内容再一次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重点内容如下：
（1）会议讨论标准范围，对范围的内容进行编辑性修改。改为：
本文件规定了书刊气味评价和试验报告的相关要求，界定了气味评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描述了分级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图书、期刊等纸质阅读类印刷品的气味感官分析及评价，本册、报纸、说明书、宣传册、单页、卡片等纸质印刷品的评价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气味用途纸质阅读类印刷品的评价。
（2）会议讨论术语和定义的内容，确定保留气味、气味强度、气味评价员、气味评价室四个术语，并对定义进行了讨论和确定。
（3）会议对本评价方法的原理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原理，内容描述为：将测试样品放于密闭容器中，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放置一定时间，由一组气味评价员在规定条件下对容器中的气体进行气味评价。
（4）会议决定增加第5章评价环境的要求，以统一本评价方法的温湿度要求。
（5）会议确定，根据测试样品的实际情况，气体采样袋使用塑料袋材质，容积为50L。
（6）会议深入探讨了试样制备的具体要求，明确了针对大尺寸产品在试样制备中的特殊要求。特别补充“注：若样品过大，可以裁切，裁切后的测试样品全部放入采样袋”。此外，将原第7章中关于样品充气及密封放置的相关要求，调整至试样制备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7）会议确定，在8.1.1中增加了对气味评价员进行气味强度判别测试的推荐描述。
（8）会议确定，对气味评价员应满足的各项条款表述进行修订，提出一项总体要求，并附上部分示例。会议结束后，由执笔人完成相关修改工作。
（9）会议讨论气味强度等级各等级的描述，将中度气味改为轻度气味；8.3.2气味评价员测试持续时间改为30s。
（10）会议深入探讨了规范性附录“气味评价员的选择和管理”的相关内容，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编辑与修改。建议会后依据GB/T 15549标准的要求，对这部分内容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11）会议确定，执笔组会后根据讨论的结果对草案进行完善，于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标准草案第3稿并发至起草组微信工作群，由各位专家审议并反馈意见到群里。
6.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29]2025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执笔组根据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的讨论意见和实验验证结果，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起草组第三次讨论稿，并发至起草组微信工作群进行讨论和完善。同时，执笔组完成了标准编制说明的撰写。
2026年4月，印刷标委会秘书处在执笔组文件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文件，并面向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
7.标准审查
8.标准报批
（三）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央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金鹰（福建）印刷有限公司、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苏州科斯伍德色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紫光普印佳图文系统有限公司、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东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上海深日化工有限公司、东莞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东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出版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教育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化学工业出版社、浙江固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山东省宣传舆情研究中心。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丁志伟、王军科、杨国强、杨波、沙济洪、王利婕、欧立国、白航、杨国伟、李良、何虹、翁云松、王月昌、陈润权、汪珊珊、王卫国、邸琬茗、马志强、汪剑、肖剑凌、闫红云、叶小峰、于立宣、邵巍、范广平、周世富、白冰、赵霄翔。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便捷性、经济性”原则。其中，先进性要求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考量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国内其他行业的相关标准，确保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具备引领作用；通用性旨在统一术语定义与方法，推动行业内形成共识，以实现标准的广泛应用；实用性需结合书刊印刷工艺特点，制定清晰明确的条款，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便捷性要求在结构编排与语言表达上做到通俗易懂，方便使用；经济性则强调在保障标准基本功能与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追求合理的性价比，避免因过度要求造成资源浪费。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为初次制定，主要内容如下：
1.本文件规定了书刊气味评价和试验报告的相关要求，界定了气味评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描述了分级评价方法。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在第3章给出了气味、气味强度、气味评价员、气味评价室4个与书刊气味评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3.原理
本标准在第4章给出了评价方法原理。
4.评价环境
本标准在第5章给出了评价环境的要求。
5.设备和设施
本标准在第6章给出了采用的设备、设施及应符合的技术要求。规定采用双阀门气体采样袋作为样品容器。
6.样品制备
本标准在第7章给出了样品制备的要求和方法。规定书刊测试样品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试，若样品过大，可以裁切，裁切后的样品全部放入气体采样袋。向装有测试样品的气体采样袋中充满洁净、无味的空气后，置于（25±2）℃的环境中，放置（24±1）h。
7.评价
本标准在第8章给出了评价方法，包括评价小组、评价条件和具体评价步骤。本标准要求评价小组应由1名评价组长和至少5名气味评价员组成，对气味评价员的选择和管理进行了规定。评价时，评价小组内的所有气味评价员依次对同一个测试样品进行评价，根据感受到的气味强弱程度，给出强度等级。气味强度等级从0到4分为5个等级。
8.结果计算
本标准在第9章给出了结果的计算方法和修约规则。
9.试验报告
本标准在第10章给出了试验报告应包括的内容。
10.附录部分
本标准给出了1个规范性附录，附录A：气味评价员的选择和管理。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主要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GB/T 10221《感官分析 术语》和GB/T 13868《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还参考了GB/T 35773—2017《包装材料及制品气味的评价》、GB/T 44689—2024《人造板及其制品气味分级及评价方法》、GB/T 43353—2023《建材产品的气味释放测试 环境测试舱法》、SN/T 3179—2012《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方法 纸和纸板 感官分析 气味》和T/CADBM 59-2022《木器涂料及其涂饰制品气味评价》等5个标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起草组组织对样品容器的选择、气味物质散发时间的确定、气味强度辨别测试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验证。
（一）样品容器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3]参照其他行业气味评价标准，样品制备时采用的容器一般为气体采样袋或能密封的玻璃容器。书刊气味评价时，将一本书（或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试，若采用玻璃容器，需要专门定制大尺寸的容器，以保证测试样品展开后能整体放入，但玻璃容器易碎，大尺寸的移动或清洁起来也不方便，因此本标准选用气体采样袋作为样品容器。通过查询气体采集常用的采样袋和实际使用验证，确定三边密封、一边直杆夹密封、带双阀的气体采样袋可以很好地满足要求，容积选用50L，可以将16开本的书刊展开放入。
（二）气味物质散发时间
对测试样品放入气体采样袋并充满空气后，在（25±2）℃环境中的放置时间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显示本标准规定的（24±1）h可行。每次实验时，取同一批次的测试样品分别放入50L气体采样袋进行样品制备。评价时，评价员在同一时间段依次对不同放置时间的采样袋内的气体进行气味评价。三次实验的结果见表1至表3。
表1
	时间
气味等级
	96h
	72h
	48h
	24h

	评价员1
	1
	2
	2
	2

	评价员2
	1.5
	2
	2
	2

	评价员3
	2
	2
	2
	2

	评价员4
	1
	2
	1
	1

	评价员5
	1.5
	3
	3.5
	2.5

	评价员6
	2
	1
	1
	1

	评价员7
	2
	2
	2
	2

	评价结果
	1.5
	2
	1.5
	2


表2
	[bookmark: _Hlk220509373]时间
气味等级
	72h
	48h
	24h

	评价员1
	1.5
	1
	1

	评价员2
	1.5
	1.5
	1

	评价员3
	1
	1.5
	1

	评价员4
	2
	2
	1

	评价员5
	1
	2
	1

	评价员6
	1.5
	1.5
	1

	评价结果
	1.5
	1.5
	1


表3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7]时间
气味等级
	72h
	48h
	24h

	评价员1
	1
	2
	2

	评价员2
	2
	1
	1

	评价员3
	1
	1
	1

	评价员4
	1
	1
	1

	评价员5
	1
	1
	1

	评价结果
	1
	1
	1


（三）气味强度辨别测试
对5名评价员进行了气味强度辨别测试，5名评价员的气味强度排序及个体辨别均正确。结果显示，正丁醇水溶液的浓度设定合理，气味强度可区分，测试流程易操作，本标准对气味评价员的选择和管理的规定可行。
四、与国际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经查阅，国际标准中暂无书刊气味的检测方法。
五、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无。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组成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充分论证，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情况
无。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九、标准性质及颁布实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本标准发布后，行业内相关单位和机构可自愿采用。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在标准研制过程中，起草组专家经讨论确定，图书气味的测定问题以评价员的主观判定为依据，相较于测试，采用评价方式更为精确。专家们一致认同，将标准名称由《书刊气味测试方法》更改为《书刊气味评价方法》。此变更未涉及任何技术内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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